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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学院理学院文件
湖师理学发〔2023〕1 号

理学院科研成果认定管理办法
为维护学术诚信、规范学术行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意见》（中办发〔2019〕35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

建设的若干意见》（厅字〔2018〕2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4 号）、教育

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 40

号）、湖州师范学院《教师职业道德守则与行为规范》（湖师院

校办发〔2020〕43号），特制定理学院科研成果认定管理办法。

一、适用对象

理学院全体在编教职员工；学科归属到理学院的双肩挑教

师；通过理学院申报各类奖项、奖励的退休老师。以下简称“教

师”。

二、科研成果认定覆盖范围

1. 教师为（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的论文。

2. 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的专利。

3. 成果获批或发表于 2023年 1月 1日之后。

三、科研成果信息的收集、认定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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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学院教学科研办负责材料的收集、初审、整理和归档。

2. 理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成果的审核和认定。

3. 全年集中收集 2次，在每年 5月、11月各收集 1次。

4. 教学科研办收集成果相关信息，经过初审后，提交理学

院学术委员会审核和认定。获学院学术委员会投票人数三分之二

及以上同意的成果方能通过认定。对不提供第四条第 2 款的成

果，不接受初审和认定。

5. 通过认定的成果在学院公示。未通过认定的成果通过邮

件告知本人，教师可在重新收集过程材料后在下次申请认定，或

向理学院党政办提出与本人成果相关的书面申述意见。

四、接受认定需提供的材料

（一）教师申请认定的每个成果，需同时提供下列 1-3项材

料。这些材料需电子化，按相应的三个类别分别整合为单个 pdf

文件，或全部整合为 1个 pdf文件。

1.《个人成果完成情况说明与承诺书》。

2. 论文或专利证书的 pdf电子版。

3. 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的过程材料。材料需包含能识别教

师个人特征的信息。

（二）论文认定：若教师为独立作者，或教师为第一作者且

为唯一通讯作者或无通讯作者标注的，或作者按字母排序的唯一

通讯作者，材料应包含第 1项；其他情况下，材料应包括 1-4中

的 2项。

1. 教师与编辑部的往来邮件、网络投稿的屏幕截图。

2. 与第一作者或其他通讯作者的往来电子邮件、微信、短

信、网络会议等即时通讯软件截图。不接受纯语音文件等无法书

面化的电子材料。

3. 教师与其他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一起讨论时的现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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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照片说明中应附上拍照日期。

4. 其余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出具的申请人在论文中的贡献

的签字说明。

（三）专利认定：需提供 1-2中的 1项。

1. 教师申报专利时与专利局的往来信息。

2. 教师委托代理公司申报专利的，教师需提供与代理公司

的往来信息。

五、成果认定结果的使用

1. 未经学院认定的成果，不得录入学校科研系统。已经录

入科研系统的，学院不接受审核。

2. 未经学院认定的成果，不得用于职称评审、评奖评优、

科研绩点计算以及其他相关的事宜。

六、其他说明

1. 本办法所指通讯作者，是指对论文内容有实质贡献且对

内容正确性、合规性负责的人。在出版的论文中，常以邮箱、通

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等形式标注，或从 SCI检索结果

的资料中找到。仅代他人投稿的人不视为通讯作者，既是论文有

相关标注。

2.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且学生为第一作者的，教师仍需按同

样要求提供材料。

3. 以电子邮件为材料的，需以屏幕截图的形式提供，信息

至少包括收发件人、收发件时间、邮件内容等信息。其余截图应

包含人名、时间、内容等信息。

4. 对发表在作者按字母排序的杂志上的论文，排名第一的

作者不视为本办法所说的“第一作者”。

5. 对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为不同人但均为理学院教师的论

文，由姓名排在最前的教师负责申请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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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办法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实行，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负

责解释。

附件：

个人成果完成情况说明与承诺书

湖州师范学院理学院

2023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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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果完成情况说明与承诺书

申请人 成果类别 □论文 □专利

个人所属类别 □第一作者 □唯一通讯作者 □共同通讯作者

论文投稿人姓名

论文题目或专利名称

论文所有作者

（通讯作者标*，本人实

质性合作者标#）

杂志名称

年份、期卷号

第一作者

(若非本人)

姓名 职称

单位

通讯作者

(若非本人或

本人非唯一)

姓名 职称

单位

简要本人在论文中承担的主要工作：

本人承诺：

本人申报的这项科研成果是本人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获得的成果，或者是与他

人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后获得的成果，本人已保留足够证据证明自己在该成果中

的贡献，不存在挂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或其他类型作者的现象，也不存在剽窃

他人成果、论文买卖等其他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愿意承担一切相关责任和后果。

承诺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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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科技处

湖州师范学院理学院 2023年4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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